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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转租不得改变用途

农村土地的流转和承包可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但围绕着土地流转和承包的纠纷也随之增多。 海

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就发生一起某企业向当地农户

租赁土地后才发现土地用途无法用于建设厂房的合

同纠纷案件。 农户邢某声称土地各项手续齐全，但该

企业坚称土地无法使用，一定要邢某退还定金。 邢某

不愿退定金，被该企业起诉至法院。 近日，乐东黎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邢某退还定金

1

万元。

案情经过：

企业欲租地建厂房，发现是农业用地要求退还

定金被拒

2024

年的某天， 某企业负责人找到了家住乐

东某镇

225

国道旁的邢某，原来是邢某曾张贴过要

出租一块国道旁的宅基地的宣传单，某企业负责人

就是为了那块地而来。

双方见面后，邢某领着某企业负责人前往国道

旁的土地查看，在查看土地时，邢某表示这块土地

的手续齐全，一签合同就能直接盖厂房。 查看完土

地后，某企业负责人向邢某索要了租赁土地的各项

手续文件，邢某表示随后会直接发到企业电子邮箱

中。 某企业负责人对该地非常满意，当场给邢某交

了定金

1

万元。 邢某当场出具收据后，双方签订了

预约土地租赁合同， 约定

2024

年

5

月

1

日前不签

订正式租赁合同，则定金不退，邢某有权将土地另

租，但如果因为邢某的原因（如：所提供土地的使用

性质不是建设用地或该土地的权属非本人等）导致

此租赁合同无法正常进行，邢某应该将定金全数退

还给某公司。

此后，邢某一直等着和某企业签约。 可不久后，

某企业突然打电话给邢某，要求邢某退还定金。 邢

某在电话中表示， 当时收定金的时候就说了

5

月

1

日前不签订正式合同，定金是不退的。 某公司却表

示，已经在当地相关机构查阅了该土地的权属和性

质，发现是农业用地不能用于建设用途，要求邢某

将

1

万元定金全部退还。 邢某不愿意，又发送宗地

资料（宗地指土地权属界线的地块或空间）给某公

司，但是某公司坚决要求邢某退还定金。 多次协商

后，双方最终没有签订租赁土地合同，邢某也没有

退还定金。 随后，某公司将邢某起诉至乐东黎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

农户不能提供土地合法权属和性质证明应退

定金

在庭审中，某公司和邢某都提交了预约土地租赁

合同作为证据，邢某还提交了宗地资料来证明其已经

尽到相应的合同义务。 法院查明，邢某的宗地资料不

是合法的权属证明，不足以证明土地权属和性质。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定金收

据和预约土地租赁合同都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 定金具有保证的性质，但不具有处罚性。 该

案中，某公司租地的意图明确，有促进订立租赁合

同的意向，但存在客观不能的原因（农业土地无法

用于建设厂房），所以有不能实现合同项目（建设厂

房）的风险，因此某公司没有订立租赁合同，是可以

理解的。 虽然双方有“若在

2024

年

5

月

1

日前不签

订正式租赁合同，则定金不退”的表示，但邢某不能

提供合法的权属证明和土地性质证明，不能订立土

地租赁合同，原因不能全部归于某公司。 双方没有

订立土地租赁合同，而且某公司并没有占有使用该

土地，邢某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为这个预约

合同遭受损失，如果不退还定金，有失公平。 因此，

法院当庭判决邢某应退还

1

万元给某公司。

律师说法：

农村土地转租后不得改变土地的规定用途

在该案中，邢某因为缺乏合法的农村土地权属

证明和土地性质证明而导致租赁土地失败，所以要

退还定金。 那么，什么才是合法的农村土地权属证

明和土地性质证明呢？ 对此，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

律师符雯妃介绍，合法的农村土地权属证明主要包

括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权证、集体土地台账、建房证

和土地使用证、宅基地使用权证等等，如果还没有

办理使用权证，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是一个有相对

法律效力的，一般会详细写明宅基地的位置、面积、

使用历史等，并加盖村委会公章。

符雯妃表示，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权证是证明土

地权属的重要凭证，如果已经经过确权程序，则会

颁发土地确权证，该证书是证明土地所有权的关键

文件，还有就是宅基地使用权证，这是最正规、最有

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可以最大程度保障权益。

符雯妃提醒， 合法的土地性质证明是土地使用

权证以及土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还有规划许可

证和建设工程许可证或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农村土

地转租后不得改变土地的规定用途， 如宅基地不能

用于采矿挖沙、农业用地不得建房等等，合同双方应

当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 合同中应注明土

地的边界、座落、面积、质量等级和用途等内容，而且

转租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土地转租

所得收益应归土地所有人或所有组织所有， 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或扣缴。 （李成沿）

山东省利津县大力推进“黄河口云法庭”建设

法庭搬上“云”端服务送到身边

“本来打官司就很心烦，没

想到在家门口就把事情解决了，

太方便了！ ”日前，山东省东营

市利津县的宋某对“黄河口云法

庭”提供的高效解纷服务连连

称赞。

原来，宋某与某公司的劳动

争议案件历经仲裁， 矛盾却有升

级之势。 利津县人民法院工作人

员秉持实质性化解矛盾的理念，

开启诉前调解程序。 考虑到宋某

身处利津县最偏远的乡镇———刁

口乡，路途遥远且工作繁忙，法院

迅速连线刁口乡“黄河口云法

庭”，会同属地调解员，在经验丰

富法官的指导下展开调解。

多轮协商后， 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并借助“云法庭”的线上

手写签名功能完成签署。 当日，

法院制作民事裁定书并通过“云

送达”功能完成送达，宋某在家

门口就收到了盖有法院公章的

文书， 某公司也爽快支付了款

项，这场劳动争议纠纷得以圆满

化解。 宋某感慨：“我原本做好

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没想到一

套视频调解、线上签字、属地签

收 文 书 下 来 ， 零 成 本 就 解 决

了。 ”

多元解纷是促进社会治理、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今年

以来， 利津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以实质化解纠纷为

目标，将“黄河口云法庭”建设作

为推进多元解纷工作的重点 ，在

为当事人带来便捷诉讼体验的同

时， 也为多元解纷工作注入了强

大动力。

作为利津县一站式诉讼服务

的重要载体，“黄河口云法庭”广

泛入驻各乡镇（街道）、社区及重

要行业、重点领域，充分发挥调解

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

宣传、基层治理、调解培训等服务

功能。它能够及时发现群众纠纷，

借助人民调解员与法院及各乡镇

（街道）、 有关部门的府院联动双

向互动功能和在线服务功能，实

现云端立案、审判，让纠纷有序流

转并有效化解。

为了保障“黄河口云法庭”

的良好运行，利津县以“不增编、

不建房、快落实、广覆盖”为原则，

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管理机构、联

系法官及值班法官或助理， 建立

共建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全

力将司法服务延伸至基层。 充实

力量上， 依托

4

名专职驻院调解

员协助组建乡镇（街道）、社区调

解队伍，制定考核制度，调动调解

员积极性，加强诉调对接，选派法

官和助理组建诉前调解团队 ，提

升司法确认质效和纠纷解决速

度。为了进一步延伸服务，利津县

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工作室 ，开

展网络值班、调解指导等工作，加

强业务培训， 提供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培训服务，开设云课堂，加强

普 法 宣 传 并 提 供 个 性 化 点 播

服 务。

“黄河口云法庭”在实际功能

发挥中亮点纷呈。在调解方面，法

官与人民调解员协作， 成功化解

各类纠纷

230

余件， 为企业和百

姓提供高效便捷司法服务， 实现

解纷“零距离”。 送达环节，在涉

村民委员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中，通过“云法庭”系统在线连接

乡镇端口云打印司法文书， 仅用

2

分钟就完成送达， 真正做到了

“云送达，秒接收”。 审理过程中，

行政综合审判庭法官借助“云法

庭” 让身处外地的被告顺利参与

开庭，保证案件正常推进，提高审

判效率。执行阶段，执行干警通过

“云法庭” 组织当事人线上和解，

大大节约审判执行资源， 有效解

决了群众难题。

目前， 利津县共建成

20

处

“黄河口云法庭”， 已全部安装调

试成功并实质运营， 成为东营市

第一个实现全域覆盖的县区。 其

中协调在县住建局建设的“黄河

口云法庭”，标志着云法庭正式参

与行业调解， 打造了住建领域纠

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平台。同时，确

定北宋镇、凤凰城街道为试点，推

广先进设备及配套设施， 打造精

品云端示范点， 以点带面推动全

县云法庭升级。投入使用以来，成

效 显 著 ， 诉 前 调 解 成 功 率 由

12.25%

上升至

66.79%

，诉前分流

率由

4.72%

提高至

44.17%

，对于

构建协调联动、功能共享、优势互

补的社会治理机制， 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提升多元解纷水平等起

到了积极作用。

“黄河口云法庭” 以创新为

驱动，以服务群众为宗旨，在云端

架起了一座便捷的司法桥梁 ，让

公平正义触手可及， 也为构建多

元共治的多元解纷格局提供了成

功范例。“下一步，我们将在法治

建设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为更多

当事人排忧解难， 为社会和谐稳

定贡献更大力量。 ”利津县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孙学军说道。

（高玉霞 盖敏敏）

13

法治

MARKET��INFORMATION

2024-12-12���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佳栋 制作 李佳栋 电话：0351-�4048890

耕地“抢种”就是自家的？ 返还土地并赔偿

近日，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

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排除妨害纠

纷，有人为了租到土地，用先种先

占的方式企图争得土地承包经营

权 ， 因 侵 害 他 人 权 益 ， 被 告 上

法 庭。

杨某甲与某公司签下了《土

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获得某

村

314.43

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拿到合同后， 杨某甲也紧锣密鼓

地开始对土地的疏耕管理， 为接

下来的播种做好准备。

杨某乙作为当初这块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竞争者之一， 即使未

取得承包经营权， 他也未曾放弃

过对这块土地的念想。 凭借

之前先种先占的经验， 杨某

乙抢在杨某甲之前， 将玉米

播种到土里。 在制止、报警处

理均无结果后， 杨某甲选择

诉至法院。

经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 杨

某 甲 作 为 土 地 承 租 人 ， 对

其承租范围 内 的 土 地 享 有

占 有 、 使 用 、 收 益 的 权 利 ，

杨某乙的行 为 已 经 妨 碍 其

物权的实 现 ， 鉴 于 农 作 物

种植时令 规 律 ， 避 免 土 地

闲置 、 双 方 损 失 均 无 法 弥

补的局面 ， 判 处 杨 某 乙 于

10

月

30

日前自行清除案涉土地

上的农作物 ， 将土地返还杨某甲

管理、 使用， 并赔偿杨某甲各项

经济损失

77045 . 63

元。

法官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二百四十条规定， 所有权人对自

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

占 有 、 使 用 、 收 益 和 处 分 的

权 利。

法律并未规定土地可通过“先

占”方式取得相应使用权和经营权，

未经土地所有权人和管理人许可同

意，均属无权占有。

（张恒 段国雪）


